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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马龙竹园锰矿属已有矿山，采矿许可证号：

C5300002011032120107590，矿区面积 1.5601km2，采矿标高 2120～1980mm，开采矿种：

锰矿，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4.00 万 t/a，有效期限：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21 年 3 月 4 日。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96 号文）的相关要求，将《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制统一评审备案，并将编制

后的方案名称统一规范。同时相关部门为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监察力度，在办

理采矿权延续时，需提交采矿权范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曲靖市吉发矿

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办理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马龙竹园锰矿采矿权、征地、开发

建设等提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依据，矿山编制了《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马龙竹园锰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所编制的《方案》需经相关部

门评审、备案。

二、编制目的

1、目的

（1）通过对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调查，资料收集、综合分

析研究，对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程度进行现状评估，分析预测和评估矿山开发和建设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2）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保护人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科学合理地解决矿山的地质环境问题，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3）贯彻落实“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对矿业开发造成的矿区地面塌陷、地

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进行预防和恢复治理设

计，提出经济适宜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防治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方

案及措施，为矿山延续、开发建设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等提供地质科学依据。

（4）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并

为颁发采矿证和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提供技术依据。



（5）预测矿山在建设及生产期间土地损毁的类型以及各类土地的破坏范围和破坏

程度，量算并统计各类被破坏土地的面积。

（6）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面积，确定各类被损毁土地

的应复垦面积和应复垦土地的总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

度，合理确定填挖范围，复垦时间和复垦利用类型等，使土地复垦有科学规划和技术保

证。

（7）提出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垦工作

提供技术依据，将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列入建设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有计

划、有组织的实施。

（8）落实法律规定的建设单位所应承担的土地复垦范围和责任。切实把土地复垦

工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力度，抓紧抓好本项目土

地复垦工作，实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目标。

（9）为项目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交纳履约保证金或复垦费提

供依据。

2、任务

（1）调查目前矿山的生产情况，核实评估区地质环境特征，对矿区及周边地区的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现状存在的地质灾

害及不良地质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和评估。

（2）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开发利用方案，评价矿山开发可能引起的地质环境

问题，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含水层影响和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等七个

方面及其他的不良地质环境问题，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

（3）在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矿山恢复治理分区评述。

（4）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对矿山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地

质环境保护及恢复治理措施。

（5）对恢复治理方案进行概预算及可行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

（6）明确矿区内已损毁土地的损毁类型、范围、面积及损毁程度。

（7）预测矿山开采过程中土地损毁的类型，各类土地损毁程度及损毁范围，量算

并统计各类损毁土地的面积。

（8）损毁占用土地分析。根据调查、评价及预测结果，分类统计被损毁土地面积，



确定各类被损毁土地的复垦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

合理确定矿山开采过程中的挖填范围、表土剥离铺覆区域及其复垦时间和复垦后土地利

用类型等。

（9）复垦工程量计算及复垦计划安排。在复垦规划的基础上，按各类土地复垦技

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复垦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

量，并结合项目建设进度安排，合理规划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0）复垦投资估算。根据复垦设计工程量，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

准》，结合云南省土地复垦征收的有关规定，预算项目土地复垦投资，说明复垦投资来

源和安排，评价土地复垦效益。

（11）明确项目土地复垦的组织管理、工程技术、工程投资等各项保障措施及公众

参与情况。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
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境
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

质灾害

现状分

析与预

测

现状：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现状下未发现地面沉降、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分布，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前期试采形成的 1 处潜在

不稳定斜坡（BW1），引发局部地段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危

害性中等。辅助设施区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及危险性小。

预测：在未来开采或削坡过程中将形成多个人工边坡，若不按设计开采、开

矿山建设可能加剧采场边坡滑坡、崩塌、掉块等，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

等，危害性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建设诱发及遭受滑坡、崩塌、垮塌、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设计废石场加剧及诱发废

石土体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危害性小。矿山本身可能

遭受岩体风化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其危害、危险性中等,C1 冲沟引发泥石

流的可能性小，其危害性及危险性小，C2 冲沟引发废石场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

中等，其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 办公生活区等辅助设施遭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矿山道路受路基变形沉降的可能性小，危

险性小、危害性小，部分省道 S216 线（马龙区至陆良县）在采场爆破影响半径

范围内，遭受爆破飞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

矿区含

水层破

坏现状

分析与

预测

现状：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1957.5m。

现状下采空区开采标高为2075～2048.00m，呈长条形开采，最大采深27.0m，开

采范围位于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矿山作业人员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量

少，矿石化学成分稳定，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矿山现阶段活动总体对水质影响较

轻。矿体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1854m），矿山开采未揭露到

地下水水位。综上所述，现状下采矿活动对评估区内含水层的影响较轻。

预测：未来设计分两个采场进行开采，其中1号采场开采标高为2114.0m～

2030m之间，位于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开采终了面积为10.6827hm
2
，最

终采深约84m；其中2号采场开采标高为2075.0m～2046m之间，位于评估区最低侵

蚀基准面之上，开采终了面积为1.7965hm
2
，最终采深约29m；大气降水为矿区地

下水的唯一补给来源，含水层在出露区接受大气降水下渗补给后，沿风化裂隙垂

直下渗径流，至风化带底部受隔水层阻挡沿地形高处向地形地处水平径流，以侵

蚀下降泉的形式分散排泄，矿山后期开采时矿坑最大涌水量为34.56m
3
/d，为风

化裂隙水，未疏排地下水。地表水体未漏失；矿山生活用水量较小项目生产用水

为直耗水，废水为淋滤水，经收集处理达标后再外排。项目废水仅为员工生活废

水，生活粪污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家肥，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收集沉淀后回用于

生产和场区洒水降尘，不外排。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下水含水层的

影响和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区地

形地貌

景观（地

质遗迹、

人文景

观）破坏

现状分

析与预

测

现状：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现状下矿区范围有1个采剥区，其采剥

区面积约13479m
2
，采剥区位于矿区中等部，呈近南～北向呈展布，采剥区形成

长150m，宽20～40m的长条状采坑，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前期试采所致，

根据地形图，原开采最高开采标高2075m，最低开采标高2048m，呈长条形开采，

最大采深27.0m，试采结合停产后，对其采矿回填处理，调查时最大采高约10m。

辅助设施及工业设施现状下压占面积1.3756hm
2
，现状总共损毁面积为2.7235hm

2
。

采矿活动中山体大规模的岩土体剥离，损毁了耕地及林地、破坏了植被，改变了

地形，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了当地环境。工业设施及辅助设施建设挖损及

占压土地，损毁了林地，破坏了植被，改变了地形，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了当地环境。对照《规范》附录E，矿山开采及矿山工程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的

破坏和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预测：未来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主要表现为露天采场开采及矿山辅助设施

的建设等，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矿山拟挖损毁土地面积为12.4792hm
2
，设

计辅助设施拟压占2.4228hm
2
。开采结束最终形成露天采空区面积约为

13.8271hm
2
，矿区设施及辅助设施占地面积为3.7984hm

2
。矿山设计分两个采场进

行开采，其中1号采场开采标高为2114.0m～2030m之间，位于评估区最低溶蚀基

准面之上；开采终了面积为10.6827hm
2
，最终采深约84m；其中2号采场开采标高

为2075.0m～2046m之间，位于评估区最低溶蚀基准面之上；开采终了面积为

1.7965hm
2
，最终采深约29m，最终损毁面积为17.6255hm

2
。矿山后期对矿石剥离

时对植被进行破坏，改变了地形地貌，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较严

重。

矿区水

土环境

污染现

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根据监测可知，马龙竹园锰矿现状地表水环境质量均能满足

GB3838-2002《地表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质要求；现状地下水水质能够达到

GB/T14848-2017《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本矿山废石不属危险废物，

属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矿山开采已产生的废石现状对环境影响较小；矿山

作业人员最高日生活用水量约 1.20m
3
/d，生活用水回收用于绿化、抑尘，不外排。

矿山为水冲厕所，尿粪无害化处理后右以反哺当地的生态农业。矿山生产所产生

的固废主要是废机油，产生量较小，目前无堆存量，矿山亦未设置专门的固废堆

放场地。现状总体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矿石及围岩为一般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不含有毒有害组分，对

当地环境影响轻微。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实际情况项目营运期劳动定

员约 43 人，日常生活依托项目生活设施，使用水冲厕所，水冲厕所产生废水进

入化粪池，然后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生活污水排入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办公生

活区及矿山公路的洒水降尘和植物绿化，不外排，采场及废石场林滤水经处理达

标后排放，其废水及污水不会对区域地表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综上所述，在未

来的开采过程中矿业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程度总体较轻。

村庄及

重要设

施影响

评估

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无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点）、重要交通要道、

建筑设施、水源点分布；但评估区仅北侧分布一处村庄（小营村小组）及矿区西

侧分布一条省道 S216 线（马龙区至陆良县）；其村庄位于爆破警戒线外，爆破

对其无影响，位于设计废石场下游，部分居民位于废石场影响范围内，其影响范

围内的居民危害较大，其省道 S216 线位于爆破警戒线内，对其省道有一定的影

响。

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综合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和较

轻区两个级别，相应归属于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区（ⅰ）和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程度较轻区（ ⅲ）



矿区土

地损毁

预测与

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
节与时序

矿山为露天开采项目，土地的损毁成因与矿山的开采方法、开采工艺流程、
资源存储的形式、地表工业建设布局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矿山自身特点，开
采可能产生土地损毁的环节集中在以下两个阶段：历史运营损毁土地、后期矿山
开采损毁土地

矿区土

地损毁

预测与

评估

已损毁各类
土地现状

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马龙竹园锰矿已损毁土地类型旱地、乔木林
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其他草地、科教文卫用地、农村道路及水工建筑用地，
其中采矿挖损面积为 1.3479hm

2
，其地类及面积分别为：乔木林地 0.5278hm

2
、及

其他草地 0.8201hm2；其中辅助设施及采矿设施压占面积为 1.3756hm2，其地类及
面积分别为旱地 0.0272hm

2
、乔木林地 0.4884hm

2
、灌木林地 0.0379hm

2
、其他林

地 0.1033hm
2
、其他草地 0.2222hm

2
、科教文卫用地 0.4591hm

2
；农村道路 0.0312hm

2

及水工建筑用地 0.0063hm2。已损毁总面积 2.7235hm2。项目区未损毁基本农田。
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为较严重；损毁土地时段一直持续至矿山开采完毕；涉及土
地权属为马龙区纳章镇竹园村委会及曲宗村委会。

拟损毁土
地预测与评估

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马龙竹园锰矿拟开采露天采区挖损损毁土地
面积 12.4792hm

2
, 损毁地类及面积分别为乔木林地 2.7596hm

2
、灌木林地

0.4847hm2、其他林地 0.9308hm2及其他草地 5.941hm2；工业辅助设施（设计开拓
道路、设计废石场及设计截排水沟）共压占面积 2.4228hm

2
，损毁地类及面积分

别为乔木林地 1.5402hm
2
、灌木林地 0.4549hm

2
、其他林地 0.0948hm

2
、其他草地

0.182hm2、农村道路 0.0349hm2及坑塘水面 0.116hm2；露天采区及工业设施及辅
助设施均未损毁基本农田；矿山占用及破坏土地资源总面积为 17.6255hm

2
,预测

矿业活动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为严重；涉及土地权属为马龙区纳章镇竹园村委
会及曲宗村委会。

复垦区
土地利
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01） 旱地（0103） 0.0272 0.0272 0 -

林地（03） 乔木林地（0301） 8.3160 1.0162 7.2998 -

林地（03） 灌木林地（0305） 1.5167 0.0379 0.4847 -

林地（03） 其他林地（0307） 1.1289 0.1033 1.0256 -

草地（04） 其他草地（0404） 5.9892 1.0423 5.9410 -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8）

科教文卫用地
（08H2）

0.4591 0.4591 -

交通运输用地
（10）

农村道路（1006） 0.0661 0.0312 0.0349 -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11）

坑塘水面（1104） 0.1160 - 0.1160 -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11）

水工建筑用地
（1109）

0.0063 0.0063 - -

小计 17.6255 2.7235 14.902

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3.8271 1.3479 12.4792

塌陷 - - -



压占 3.7984 1.3756 2.4228

小计 17.6255 2.7235 14.9020

占用 - - -

合计 17.6255 2.7235 14.9020

土地复
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1.7294

乔木林地 - 14.242

合计 - 15.9714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

15.9714 90.6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方案适用期 5

年

开采中后期

及闭坑期
合计

重点防治区

（A）

露天采场后缘 截排水工程 截排水沟 m 1227 0 1227

露天采场周边 警示工程 警示标牌 块 4 7 11

露天采场周边 防护工程 防护网 m 1999 1999

设计废石场下方 拦挡工程 M7.5浆砌石挡墙 m 50 0 50

设计废石场四周 截排水工程 截排水沟 m 559 0 559

一般防治区

（C） 进场道路 警示工程 警示标牌 块 1 0 1

重点防治区

（B）、一般

防治区（C）
监测管控 布设监测点 个 6 2 8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

（万元）

静态投资 91.4412 33.8792 125.3204

动态投资 97.9092 47.5187 145.4279

地质环

境保护

工作计

划及保

障措施

和费用

预存

工

作

计

划

1、生产近期 5年（方案适用期 2022 年 12 月～2027 年 12 月）
主要以工程治理措施、警示措施、监测措施及日常维护工作为主。采场后缘设置截排水

沟 1227m，设计废石场拦挡及截排水工程（废石场下方修建 M7.5 浆砌石挡土墙 50m，四周修
建截排水沟 559m）,监测道路及采区设置 5 块警示牌及监测措施，并对开采边坡进行监测；
对已建的拦挡工程进行维护和监测；定期对评估区范围内地形较陡斜坡区进行监测。安排恢
复治理资金 97.9092 万元

（2）开采中后期 10 年（2027 年 12 月～2037 年 12 月）
主要以工程治理措施、警示措施、监测措施及日常维护工作为主。露天采场后缘修建防

护工程（Y 型立柱防护网 1999m），采场设置,警示牌 7 块），继续对矿山办公生活区、设计
废石场、采空区、已建的拦挡工程进行监测及日常维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安排
恢复治理资金 41.0342 万元。

（3）闭坑治理期 3年（2037 年 12 月～2040 年 12 月）
主要以监测措施及日常维护工作为主，继续对露天采矿区、设计排土场及设计开拓道路

及设计高位水池、采空区、已建的拦挡和工程进行监测及日常维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进行
处理；对矿山内新产生的地质灾害及时的进行治理。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6.4845 万元。



保

障

措

施

因《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未明确缴存比例及金额，为保证
治理资金预存及时到位，本次矿山的恢复治理基金提取方案暂行参照土地复垦治理基金提取
方案执行，第一次预存资金不低于静态总投资的20%，其余费用按照静态总资金每年预存一
次，阶段费用预存额不得低于实际投资额度，且在矿山生产服务期满前全部预存完毕。资金
全部来源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自筹。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阶段 年度 分期
预存金额
（万元）

年度治理费用预存时
间

第一阶段
（方案适用
年限5年）

2022年12月-2023年12月 第 1期 28.10 2023年12月31日前

2023年12月-2024年12月 第 2期 53.98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2025年12月 第 3期 4.95 2025年12月31日前

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第 4期 5.30 2026年12月31日前

2026年12月-2027年12月 第 5期 5.66 2027年12月31日前

合计 97.99

第二阶段
（开采中后
期13年）

2027 年 12 月-2028 年 12 月 第 6期 4.75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8 年 12 月-2029 年 12 月 第 7期 4.75 2029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9 年 12 月-2030 年 12 月 第 8期 4.75 2030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0 年 12 月-2031 年 12 月 第 9期 4.75 2031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1 年 12 月-2032 年 12 月 第 10 期 4.75 2032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2 年 12 月-2033 年 12 月 第 11 期 4.75 2033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3 年 12 月-2034 年 12 月 第 12 期 4.75 2034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4 年 12 月-2035 年 12 月 第 13 期 4.75 2035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5 年 12 月-2036 年 12 月 第 14 期 4.75 2036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6 年 12 月-2037 年 12 月 第 15 期 4.6879 2037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47.4379

总计 145.4279

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工
作
计
划

第一阶段

方案适用年限 5 年（2022 年 12 月～2027 年 12 月），准备动态总投资 41.4851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41.1889 万元，价差预备费 0.2962 万元）。
本矿属延续矿山，办公生活区、设计废石场、矿区已采区、矿山公路等矿山
辅助设施及场地均在利用中。近 5 年内无复垦区域，仅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
作，并交存工程监理费、业主管理费及基本预备费。

第二阶段

本年度属矿山生产期（2027 年 12 月～2037 年 12 月），准备动态总投资
219.3467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156.3857 万元，价差预备费 62.961 万元）。
1）针对矿区内因开采形成的梯级边坡，进行阶段性恢复治理，在进行下一级
开采时，应对上一级台阶平台进行机械覆土及斜坡进行人工覆土，进行植被
恢复工程。
2）设计废石边坡及矿区已采区植被恢复工程；
3) 对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工程；



第三阶段

该阶段为全面复垦期（2037 年 12 月～2040 年 12 月），动态总投资 114.1081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81.3547 万元，价差预备费 32.7534 万元）。需实施并
完成：
1）露天采场底部平台植被恢复工程；
2）对办公生活区、设计废石场顶部平台等建筑物拆除工程、清理工程，土壤
重构工程及修建灌溉设施（引水管 360m）；
3) 复垦区域的监测和管护工程；露天采场边坡监测工程；交存竣工验收费。

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保障措施

本复垦项目静态总投资为278.9293万元，动态总投资为374.9399万元。
资金全部来源于曲靖市吉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自筹，提取的资金存入专门帐
户。复垦费用的预存依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3年3月1日），为
保证复垦资金及时到位，第一次预存土地资金不低于静态总投资的20%，阶
段复垦费用预存额不得低于实际投资额度，且在矿产生产服务期满前全部预
存完毕。

费用
预存
计划

费用
预存
计划

阶段 年度 分期
预存金额
（万元）

年度治理费用预存时
间

第一阶段
（方案适
用年限5
年）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 第 1 期 55.79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2 月 第 2 期 22.80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2 月 第 3 期 22.80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5 年 12 月-2026 年 12 月 第 4 期 22.80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6 年 12 月-2027 年 12 月 第 5 期 22.80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146.99

第二阶段
（开采中
后期13
年）

2027 年 12 月-2028 年 12 月 第 6 期 22.8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8 年 12 月-2029 年 12 月 第 7 期 22.8 2029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9 年 12 月-2030 年 12 月 第 8 期 22.8 2030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0 年 12 月-2031 年 12 月 第 9 期 22.8 2031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1 年 12 月-2032 年 12 月 第 10 期 22.8 2032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2 年 12 月-2033 年 12 月 第 11 期 22.8 2033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3 年 12 月-2034 年 12 月 第 12 期 22.8 2034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4 年 12 月-2035 年 12 月 第 13 期 22.8 2035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5 年 12 月-2036 年 12 月 第 14 期 22.8 2036 年 12 月 31 日前

2036 年 12 月-2037 年 12 月 第 15 期 22.7499 2037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227.9499

总计 374.9399

复垦费用
估算

费用构
成

1 工程施工费 222.0045

2 设备费 0

3 其它费用 40.7001

4 监测与管护费 7.1005

（1） 复垦监测费 3.608

（2） 管护费 3.4925

5 基本预备费 8.1242

6 价差预备费 960106

7 风险金 96.0106

8 静态总投资 278.9093

9 动态总投资 374.9399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恢复治理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建设规模为小型，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

等复杂。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等级为一级。评估区面积 1.516km
2
。

2、评估区地貌属构造剥蚀、侵蚀低中山地貌，山脉走向为北东南西向，评估区地

貌总体上南部高北部低，最高点位于评估区南西部山坡地带，海拔为 2144.00m ，最低

点位于评估区北部平缓地带海拔为 1950.30m,相对高差为 193.7m，相对高差较大，地形

坡度一般为 2°～25°，局部达 35°，地形起伏变化不大；矿区范围内最高点位于矿区

南东部（1 号拐点西侧）山顶地带，海拔标高为 2124.9m，最低点位于矿区北部小营水

库地带，海拔标高 1957.5m，相对高差 167.4m，地形相对高差较大，地形坡度 5～25°，

局部达 35°，地势整体南高北东低。地形地貌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类型。评估区出

露地层为第四系更新统冰积砾石层（Qpgl）、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Qhal）、震旦系上统

观音崖组（Z2g）、震旦系下统牛头山组（Z1nt）及震旦系下统陆良组（Z1l）。矿区内分

布两条断层（F2、F3），地层北东～南西向，向北西倾斜的单斜层状构造，地层倾向 285～

295°，倾角 11～20°，无褶皱分布，地质结构中等。矿区抗震设防烈度 8度，基本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0g，基本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所属设计地震分组为

第三组。属区域地壳次稳定区。评估区总体地质构造条件中等。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

属以碎屑岩风化裂隙水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评估区分布有粘性土单层土体

类类○Ⅰ、层状碎屑岩类坚硬夹软弱岩组（○Ⅱ）、层状碎屑岩类软弱夹半坚硬岩组（○Ⅲ）

及坚硬夹半坚硬岩组（○Ⅳ ）四个工程地质岩组，未来矿坑边坡属于层状碎屑岩类坚硬

夹软弱岩组（○Ⅱ）组，力学强度一般，开挖及节理裂隙作用下可能产生小规模垮塌、崩

塌、滑坡，后期矿山开采可能加剧垮塌产生。矿山的不良地质现象主要是岩土风化及冲

沟。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矿体岩层节理裂隙较发育，延伸较远，发育不均匀。

开采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山体破损、岩石裸露和破坏大面积的地表植被等，对地形地貌景

观破坏和影响较严重。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类型。

3、评估区现状下未发现地面沉降、滑坡、泥石流、地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现

状下未发现地面沉降、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分布，评估区现状

下未发现地面沉降、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分布，现状地质灾害



主要为前期试采形成的 1处潜在不稳定斜坡（BW1），主要为矿山开采锰矿形成，坡体组

成物质主要为震旦系上统观音崖组第一段（Z2g
1
）岩性为灰黄、灰绿色中层状石—细粒

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潜在不稳定斜坡（BW1）与岩层产状总体呈有利组合，但由于节

理面的切割，且夹软弱岩层，在采场开采施工、降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发局部地

段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危害性中等。辅助设施区遭受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小，危险性及危险性小。现状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

观的影响较严重、对水土资源污染较轻。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分区分为影响较严重区

（ⅱ）、影响一般区（ⅲ）二级二区。

4、矿山现状沿采场面发育有 1 处弧形状潜在不稳定斜坡（BW1），矿山建设可能加

剧采场边坡滑坡、崩塌、掉块等，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中等，危险

性中等。矿山建设诱发及遭受滑坡、崩塌、垮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中等、危害性大。设计废石场诱发废石土体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及危害性大。矿山本身可能遭受岩体风化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其危害、危

险性中等,C1 冲沟引发泥石流的可能性小，其危害性及危险性小，C2 冲沟引发废石场发

生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大，其危害性及危险性大， 办公生活区等辅助设施遭受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性及危险性大；进场道路受路基变形沉降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危害性小，进场道路受路基变形沉降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危害性

小，部分省道 S216 线（马龙区至陆良县）在采场爆破影响半径范围内，遭受爆破飞石

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轻。

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对水土资源污染较轻，对土地资源损毁严重。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ⅰ）、影响一般区（iii）二级二区。

5、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地质灾害危

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矿山场地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18 年（2022 年 12 月至 2040 年

12 月），方案的适用年限为 5年（2022 年 12 月至 2027 年 12 月），5年后矿山需重新

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一般防治区（C）。

8、工程措施：

采场后缘修建截排水工程及防护工程，设计废石场下方拦挡工程及截排水工程，场

地四周树立安全警示牌、设置监测点。



9、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估算静态总投资 125.3204 万元，其中方案

适用年限（5年）静态总投资 91.4412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145.4279 万元。其中方案适

用期（5年）内动态投资为 97.9092 万元。

（二）土地复垦结论

1、本项目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17.6255hm2；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2.7235hm2，损毁

地类为旱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其他草地、科教文卫用地、农村道路及

水工建筑用地。拟损毁土地面积 14.902hm
2
，损毁地类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

地、其他草地、农村道路及坑塘水面。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3.7984hm2、挖

损损毁13.8271hm
2
；按损毁土地程度统计，重度损毁损毁3.7984hm

2
、重度损毁13.8271hm

2
。

涉及土地权属为马龙区纳章镇竹园村委会及曲宗村委会。未涉及基本农田。

2、本次编写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 18 年（2022 年 12 月

至 2040 年 12 月），方案的适用年限为 5 年（2022 年 12 月至 2027 年 12 月），5 年后

矿山需重新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3、本方案规划复垦土地面积 17.6255hm2，最终确定复垦土地面积 15.9714hm2，其

中复垦为旱地 1.7294hm
2
、复垦为乔木林地 14.242hm

2
，土地复垦率为 90.62%。

4、工程措施：清理工程、平整工程、土壤回覆工程、土地翻耕工程、生物工程、

灌溉工程、林草恢复工程。

5、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 15.9714hm2（239.571 亩），方案编制年限（18 年）内

静态总投资为 278.9293 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11643 元。其中方案适用期（5年）内静态

投资 41.1889 万元，开采中后期（10 年）静态投资 156.3857 万元，闭采期（3年）静

态投资 81.3547 万元。方案编制年限（18 年）内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为 374.9399

万元，其中价差预备费 96.0106 万元，亩均投资 15525 元。其中方案适用期（5年）内

价差预备费为 0.2962 万元，动态投资为 41.4851 万元；开采中后期（10 年）内价差预

备费为 62.961 万元，动态投资为 219.3467 万元；闭采期（3年）内价差预备费为 32.7534

万元，动态投资为 114.1081 万元，首次预存 55.79 万元。资金均为矿山自筹。

二、建议

1、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开采设计进行开采。

2、严格执行《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基金。

3、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矿山企业在各阶段进行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前应进行勘察和设计，编制施工方案及施工图，并进行详细的地质环境和经济

效益论证。

4、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办法对开采后矿山地质环境进行

恢复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5、本方案是在现有开发利用方案基础上进行编制，若开发利用方案发生变动，应

修编或重新编制恢复方案。

6、矿山表层岩性为碎石、碎块、砂、粘土，岩性成份复杂，结构松散，稳固性差、

力学强度低，不宜作为坝基持力层，挡墙修建前应对地表土进行清理。

7、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发的全过程，坚持边开发、

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8、需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建议修建集水池对生产生活用水进行处理，达标后才能

排放。

9、为保障生物措施植树种草的成活率，必须从具有种、苗经营资质的企业进行购

买。

10、治理费用由业主列入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矿山企业在实施各阶段恢复治

理工作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恢复治理进度安排和资金使用。

11、应加强井巷内的突水、涌水监测工作，尤其雨季，还应配备相应的排水设备。

12、矿山已开采多年，建议矿方应先对已采空的矿体展开治理和复垦工作。

13、建议闭坑后应加强对采空区上部移动盆地内的监测，直到地表移动趋于稳定为

止。

14、矿山所处地质环境条件极其复杂，现状地质灾害发育，采动条件下加剧、诱发、

遭受滑坡、崩塌、滚石危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业主应确

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监测网，开展群策群防。


